
 

華南產物團體傷害保險(標準型) 

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 

 

96.10.29(96)華企字第 146 號函備查 

107.09.07(107)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06.07 金管保壽字第 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第一條  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的給付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團體傷害保險（標準型）（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加繳保險費，投保華南產物團體傷害保險（標準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就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遭受主保險契約約定的意外傷害

事故，致被保險人身體蒙受傷害而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死亡或完全失

能者，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

十日死亡或完全失能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死亡或完全失能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

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之完全失能係指符合「完全失能程度表」所列之完全失能程度者。 

被保險人不論是否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完全失能程度表」所列二項以上之完全失能程

度者，本公司僅給付一項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相牴觸時，依附加條款規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規定。 

 

附表：完全失能程度表 

項目 失能程度 

1 雙目均失明者。(註 1) 

2 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3 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4 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一目失明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5 永久喪失咀嚼(註 2)或言語(註 3)之機能者。 

6 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註 4) 

7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或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度障害，終身不能從

事任何工作，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註 5) 

※註：  

1.失明的認定  

(1)視力的測定，依據萬國式視力表，兩眼個別依矯正視力測定之。  

(2)失明係指視力永久在萬國式視力表零點零二以下而言。  

(3)以自傷害之日起經過六個月的治療為判定原則，但眼球摘出等明顯無法復原之情況，不在

此限。  

2.喪失咀嚼之機能係指因器質障害或機能障害，以致不能作咀嚼運動，除流質食物外，不能



攝取者。  

3.喪失言語之機能係指後列構成語言之口唇音、齒舌音、口蓋音、喉頭音等之四種語音機能

中，有三種以上不能構音者。  

4.所謂機能永久完全喪失係指經六個月以後其機能仍完全喪失者。  

5.因重度神經障害，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者。 

 


